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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毕业生唐海情在网上发帖称，在贵
州省选调生的招考工作中，报考碧江区检察院成
绩第一名的她却被拒绝录用，原因是她体检中梅
毒血清特异抗体测定呈阳性。而她先后到铜仁华
夏医院、铜仁地区人民医院和贵州省人民医院做
了检查。3张检验报告单中都显示，她梅毒相关检
测指标均呈阴性。(8月5日《西安晚报》)

“梅毒”不是一个随便可以拿出来说着玩的疾
病，尤其对于女孩子，即便是身染此病，往死里保密
犹恐不及，何以有胆量和底气公示于众，能够把自
己这样的检测单公布到网上，最合理的解释要么坚
信子虚乌有，要与出具检测报告的医院或部门讨个
公道；要么就是无耻之极破罐子破摔。因为，像“梅
毒”这样的“脏病”谁都知道因何而来，其对个人名

誉命运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
一个25岁的法学院女大学生，跨省参加贵州省

选调生的招考，并且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只要
通过体检，就可以实现自己公务员的理想，但遗憾
的是，在由招考部门指定的医院两次体检，梅毒血
清特异抗体测定均呈阳性，而自己去三家医院，其
中一家还是招考部门指定的贵州省人民医院，三张
检测单的结果均呈阴性。这就不能不让人疑窦丛
生，如果唐海情真有“梅毒”自会心里有数，何必还
要自己“复检”三次，又何苦自寻难堪？最合理的解
释恐怕就是招考部门指定的检测有问题，而且类似
的“体检门”此前也有报道。

曾经轰动一时的山西宋江明“体检门”事件
就是最好的例证。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宋

江明，在2011年度长治市公考中获得笔试、面试
第一的成绩却因体检被刷引起社会关注。在媒体
的关注下，当地终于查出宋江明在指定医院的体
检单均被人恶意篡改。2012年1月16日，山西省纪
委监察厅对外通报了长治市公务员录用舞弊案，
共有1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8人因涉嫌犯罪
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体检门”让人们对公务员录用的公平公正
产生了信任危机，而出现这样的情况后，当地相
关部门却信誓旦旦表示程序没问题。在唐海情这
次检测结果“阴阳相反”的过程中，我们听到贵
州省招录官员说出“要相信组织”这样的保证，
检测医生面对记者所说的“采集方式不一样”，
“上限下限的，情景不一样，可能就不在这个范

围内了”等不置可否的回答，则让我们对招录官
员的话产生怀疑。

实事求是地说，政府机关招录公务员的考
试，总体来看比较公平公正。也正因为如此，每
年的公务员考试，总吸引不少大学毕业生参加，
也让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得以进入国家公务员队
伍。但近年来在公务员招录过程中出现的“体检
门”，却让人有些不放心。这说明，我们的公务
员招考制度，从规则到执行都还有待完善。唐海
情的体检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而且此次贵
州公务员考试的另一位高分考生，其体检单上也
是“梅毒”阳性，这就让人感到蹊跷。期待相关
部门像山西对待宋江明“体检门”一样，严肃予
以追查，看看真相到底如何。

我认为，向游客收取生态保护费也
好，治污费也好，也不是不可以，关键是需
要一些前提。比如，收费的合法性、资金使
用的透明、治污措施与效果能够看得见，
等等。

一些网民认为收费离谱，是说滇池污
染不是游客造成的，而是周边的一些企
业。不关停污染企业，反而将治理成本转
嫁给游客，没有道理。而我认为，第一，不
能绝对地说旅游对生态环境没有影响和
破坏，因为只有是有人活动的地方，理论
上说都可能会给环境带来一定的破坏。第
二，收取生态保护费与整治污染企业并不
矛盾。

向游客收取生态保护费，可以理解为
“环境税”的一种。当然，游客的门票钱及
其他费用里已经含税，但我认为，如果某
项事业存在重要理由，还是可以特别征收
专项税的。但不管是收费，还是“专项税”，
收取行为都必须合法，首先是不能与国家
现有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其次要经过授

权；至于说是地方人大还是省级政府有关
部门的批准，甚至需要报请国家有关部
门，以及经过社会听证程序等，则是另一
个层面的问题。

更重要的问题是，收费收入、治理措
施与效果，都要透明、看得见。不管是每年
收入10亿还是12亿，都必须让公众和交费
人知情——— 资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以
及滇池环境生态每年的恢复治理情况如
何？不能重蹈某些收费领域中的惯性问
题，比如只见收费，不见做事；很多收入去
向不明又拒绝公开，成了“机密”。公众最
反感的问题未必是交点费用，而是这些钱
不能用来干正事，反致“三公”消费更奢
侈，或是为形象工程添砖加瓦。

周边污染企业的治理或关停，肯定是
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如果是一边放任企业
污染滇池，一边又要外地游客为企业污染
埋单，就太不公平了，就成了欺负人。游客
心理上若不能平衡，你的滇池再美，恐怕
也没有多少人愿意来了。

新闻回放： 近日，“昆明拟对滇池游客征收每人
每天10元生态保护费”的消息引发网民关注，不少网
民认为让游客为滇池治理污染埋单“太离谱”。记者
采访获悉，上述收费计划目前正在报请有关方面审
核通过。(8月5日《新京报》)

昆明拟开征游客生态保护费，想必前提是游客
给滇池生态造成了影响。不过，就影响而言，似乎
本土的居民与商家更持久更严重，毕竟他们每天都在向
滇池排放着“影响”。那么，按照昆明的逻辑，当地的
居民与常住的500万人口，也有必要每人每天征收10元的
生态保护费，这个账算下来每年的保护费，就高达180
亿，多大的治理与保护资金缺口都可以堵上。

搞内外有别，逻辑上首先就有了“欺客”的嫌疑。
其实，滇池因旅游业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从某种

意义上是当地以透支生态环境为代价，攫取着游客的财
富，受益的是当地政府、商家与居民。据昆明旅游局的
数据显示，昆明2011年接待海内外游客首超4000万人次。
那么，每年旅游产业的收入可以用数百亿来计算。而以
数千万计的旅游，持之以多年，收益势必是一个庞大的
数字。如此语境下，昆明每年投入生态保护的资金有多
少，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所称的80%的缺口根由
在哪里？能不能给游客一个“明白账”呢？

滇池生态环境恶化既源于旅游的过度开发，更源于

长期缺少相应的保护与治理，留下一本环境的“历史欠
账”。这份“欠账”不由受益者来偿还，而是把负担转
嫁在游客的身上，即便是民间讨债，于情于理都是站不
住脚的，给人以找错对象的感觉。对于游客来说，无异
就有了“被宰”的感觉，只不过这种感觉显得很“另
类”，“合法”得令人无言以对。

生态保护是一个复杂的命题，总的原则是旅游开发
与生态保护相配套，在加大保护性财政投入的前提下，
既需要有效治污与控污，又需要适度地控制游客流量，
维护好发展与保护的平衡。

滇池的生态治理的确需要钱，但治理绝对不是收了
钱就可以解决的。围绕着污染的清理与控制，应当是在
政府主导之下，旅游服务机构共同担责，通过污染排放
治理成本量化的前提下确定各自的环境责任。简单向游
客征收生态保护费，是转嫁责任的懒政政策，无异于另
类“宰客”。

南京江宁区人口计生局发布报告称，百姓
的社会生活质量有所下降，提升生活质量需要
解决好外来人口问题。生活质量是一个模糊的
比较概念，如果一定要对其做指标性测量，显
然需要庞大而立体的调查体系设计，而且最终
结果仍难以表征令人信服的生活状态。所以，
不要一谈到生活质量下降，就将审视的目光投
到外来人口素质上，这种研究只会加剧阶层割
裂并且让不同群体都感到压抑和痛苦，反不利
于生活质量提高。

别让“微腐败”稀释基层卫生福利

日前，国家级贫困县广西罗城爆出了医疗
系统腐败“窝案”，全县11个乡镇有6个乡镇的
卫生院长因收受回扣而落马。乡镇卫生院的
“微腐败”，一旦时间长了，甚至蔓延开来的
话，累计和放大的负面效应不可小视。再小的
腐败，也与权力不透明、少监管难脱干系。因
此，根治卫生院“微腐败”，需要根据基层实
际，量身打造适合乡镇卫生院的阳光采购、透
明运行机制，确保每一笔卫生资金高效地用于
百姓健康，这无疑也是医改需要着力破解的课
题。

惩治“假低保”必须“真问责”

近来，各地“假低保”的新闻层出不穷。
遗憾的是，在形形色色的“假低保”事件中，
似乎还没有哪一级政府及相关责任人受到处
分，仅仅是清查“假低保”，接下来追回低保
金，然后风平浪静。“假低保”的横行，必将
导致真正需要低保的困难人群失去应有的保
障，制造各种社会矛盾。因此，惩治“假低
保”必须“真问责”，只有坚决遏制这一丑恶
现象，才能让低保真正保“低”，让低保制度
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还路于民“不能限于节假日

在四个法定节假日期间，7座及以下小型客
车将免费通行。从还路于民这一最终政策目标
看，节假日免费仍属于过渡性政策，治理公路
乱收费，仍在中途。公路乱收费内含的结构性
问题，一是投资方的收益权需要保护，限制了
治理空间；二是一些地方将公路收费视做财政
外收入的来源主体，明里暗里抵制治理。解决
结构性问题，需要制度创新。如同节假日免收
费的地方先行经验得到推广一样，每一点进
步，都意味着距离彻底解决公路乱收费问题近
了一步。还路于民的制度探索，还不能熄火。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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